	2022年城乡医疗救助市级财政资金分配方案

	
	
	
	
	　

	单位
	2022年分配市本级财政配套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备注

	
	因素分配
	合计应分资金
	

	
	（一）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困难群众人数（含特困、低保、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已稳定脱贫人口）为基数，按照本次下达应分配资金700万元的90%计算，应分配资金为630万元
	（二）财政困难程度（按本次分配资金700万元的10%，应分配资金70万元）
	
	

	
	困难群众人数（含特困、低保、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已稳定脱贫人口）
	人均分配资金标准（万元）
	应分配资金（万元）
	供养人口人均公共财政财力（万元）
	财力因素
	应分配资金（万元）
	
	

	
	
	
	
	
	
	
	
	

	合计
	52002
	0.012115 
	630.00 
	47.6
	1.00 
	70.00 
	700.00 
	合计数不含金口河区、高新区

	市中区
	19740
	　
	239.15 
	16.4
	0.25 
	17.35 
	256.50 
	　

	五通桥区
	19440
	　
	235.51 
	11.5
	0.35 
	24.75 
	260.26 
	　

	沙湾区
	12822
	　
	155.34 
	10.2
	0.40 
	27.90 
	183.24 
	　

	金口河区
	8297
	　
	0.00 
	5.9
	　
	0.00 
	0.00 
	该区2022年上半年医疗救助累计结余562.42万元，结余较大，故本次不分配资金

	[bookmark: _GoBack]乐山高新区
	939
	　
	0.00 
	3.6
	　
	0.00 
	0.00 
	该区2022年上半年医疗救助累计结余236.86万元，结余较大，故本次不分配资金

	备注：1.本次共计分配资金700万元（均为市本级财政资金）。2.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困难群众人数（含特困、低保、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已稳定脱贫人口）作为基数进行分配。



